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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农民负担监管，维护农民合法权益，保持农村社会和谐

稳定具有重要意义。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，贯彻落实中央

一号文件精神，切实做好 2017 年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，经国

务院减轻农民负担联席会议同意，现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加强村级组织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担监管。全国农民

负担监测和检查情况显示，近年来部分地区村级组织负担有所增

加。要按照中央切实减轻村级组织公共服务支出负担的要求，进

一步加大对村级组织负担的监测和检查力度，及时纠正向村级组

织乱收费和集资摊派行为，健全村级组织支出的村民民主管理制

度和部门监督管理制度。各地在开展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工作

中，要从实际出发、量力而行，严禁向村级组织摊派、集资或者

要求村级配套；有关部门和单位安排村级组织协助开展工作，要

有相应经费保障，严禁违规将工作经费转嫁村级组织。推动落实

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机制，不断提高村干部报酬、村办公经费，

严格执行村级组织公费订阅报刊“限额制”。加强对专业大户、

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负担监管，坚决查

处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规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，推动落实各项

扶持政策，进一步减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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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严格监管涉农收费和价格。加强涉农收费和价格监管，

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涉农收费文件“审核制”，对新出台的涉农收

费文件要严格审核把关。全面推进涉农收费和价格“公示制”，

相关事项必须在乡镇政府和收费单位现场公示，及时更新内容，

确保公示效果。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

服务总体部署要求，把已经取消的涉农收费项目、行政审批、资

格准入等落实情况列为当前监管重点，严禁经营公用事业的企业

超标准收费、强制服务收费和搭车收费。全面落实城乡义务教育

经费保障机制，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生“两免一补”政策，落实

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。继续开展对农村义

务教育、计划生育、农民建房、农机服务、殡葬服务、农民用水

用电等领域收费和价格的专项治理检查，对涉农收费和价格政策

的执行情况进行督导。 

三、完善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办法。贯彻落实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机制的指导意

见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17 号），健全农村公益事业基础设施建设

投入机制，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，合理确定筹资筹劳限额。要

尊重农民主体地位，加强宣传教育，严格履行一事一议程序，鼓

励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主筹资筹劳建设村内基础设施。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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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照顾贫困、伤残

等特殊群体的利益，落实好有关减免政策。推行农村基础设施建

设项目公示制度，发挥村民理事会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监督作

用。 

四、着力解决贫困地区农民负担问题。加大对贫困地区涉农

收费减免和扶贫资金使用等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落实到村到户情况

的监督检查力度，加强对贫困地区农民负担问题的跟踪调查、情

况核实和督查督办，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开展涉农乱收费

乱摊派专项治理，严肃查处和纠正违规行为，切实维护农民经济

利益。推动提高贫困地区交通、水利、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省级

财政投资补助比重，省级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要向贫困地区倾

斜。把贫困地区村级公益事业建设负担作为监管的重点内容，严

格落实国家在贫困地区安排的公益性建设项目取消县级配套资金

的政策，严禁向乡镇、村级组织和农民层层摊派。组织实施高中

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，继续做好免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贫困家

庭学生学杂费相关工作。 

五、强化农民负担监督检查。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联席会议

将认真组织开展农民负担年度检查，深入基层查找问题，在适当

范围内通报检查结果；地方各级农民负担监管部门要不定期、有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684


